中共陕西省纪委驻省委组织部纪律检查组

关于积极参与陕西省廉政文化精品创作

征集表彰活动的通知
各监督单位：
根据省纪委等5家单位联合下发《关于开展陕西省廉政文化精品创作征集表彰活动的通知》（陕纪发〔2018〕11号）要求，现就参与征集表彰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本次陕西省廉政文化精品创作征集表彰活动由省纪委、省文化厅、省新闻出版广电局、省文联、省社科联等单位联合组织实施。办公室设在省纪委宣传部。
二、作品要求
1.参评作品须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创作并已演出、播出、公映、出版或在中、省报刊公开发表。

2.作品内容要紧扣时代主旋律，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题，展示我省全面从严治党、推进作风建设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方面的丰硕成果，反映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为民、务实、清廉的精神面貌，讴歌各级先进党组织、优秀党员和先进个人的模范事迹，表现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支持、参与和信心，再现古代先贤的优良家风和清廉典故，弘扬新风正气，鞭挞不正之风，改进社风民风，主题鲜明突出，思想内容深刻，形式新颖生动，群众喜闻乐见，有激励人、鼓舞人、引导人的良好作用。
3.凡体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题的各类作品均在征集之列。主要包括：文艺剧目（包括戏曲、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、小戏、小品、歌曲、电影、电视剧、电视专题片、公益广告、动漫、微电影、微视频等）、文学作品（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网络品论、报告文学等）、理论研究成果（包括理论专著、理论文章等）。

三、报送办法

1.各监督单位党员干部上报的作品由各监督单位统一征集、筛选、汇总报送驻部纪检组。
2.报送的已演出、播出、公映的文艺剧目类作品，要刻录成盘一式4份；报送的正式出版、公开发表的文字类（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成果）作品，须提供出版、发表原件和稿件电子版，并提供复印件一式5份。所有报送作品须填写《参评作品登记表》。

3.报送作品截止时间：2018年10月20日前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本次征集活动，将组织有关专家按照文艺类剧目、文学作品、理论研究成果等作品类别进行评选，并设立陕西省廉洁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、二、三等奖，颁发证书和奖金，优秀作品将汇集出版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本次应征作品，被视为已授权主办单位使用。如涉及著作权、名誉权、肖像权以及第三方权利等法律事项，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2.各监督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征集表彰活动，精心安排、认真组织、深入动员、广泛征集高质量、高标准的优秀作品，每个单位每个类别报送作品原则上不少于2件。
联 系 人：卢  君

联系电话：85589921  18291807558

附件：1.参评作品登记表

      2.参评作品汇总表

中共陕西省纪委驻省
委组织部纪律检查组
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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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评作品登记表
	作者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单位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作品名称
	
	作品类别
	

	发表时间及载体
	
	获奖情况
	

	作品
简介
	

	推荐
单位
意见
	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

	评审
意见
	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


附件2
参评作品汇总表

作品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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